
附件 7 
外來人士之被害人安置服務流程 

司法警察偵辦人口販運案件，鑑別人口販運
被害人(必要時由通譯與陪偵社工協助)，並

轉介被害人安置保護至規定之處所 

入住安置家園 

接案/開案 

入住說明/環境適應 

需求評估 

擬定/修正個案處遇服務計畫 

擬定計畫/提供服務/資源開發與連結 

定期評估 其他問題 

結案評估 個案擅自離園/失聯 

準備 資源連結或轉介 

返回原國籍/其他離園安排 

結案 

通知委託安置機關 

1.無安置意願 

2.無作證需求 

3.個案擅離 

4.其他 

適應需求 

心理關懷需求 

經濟與就業需求 

法律扶助需求 

其他需求 

司法警察鑑別程

序及配合司法機

關偵審程序，請

參考附件 2 

司法警察鑑別
階段需由社工
人員陪同，請
參考附件 3 

司法警察應提
供書面權益告
知書供被害人
簽署，請參看
附件 4 

司
法
警
察
救

援
與
鑑
別
期 

被害人安置期
間申請臨時停
留(展延)許可
暨辦理返國，
請參看附件 5 

庇護所通知
司法機關及
司法警察機
關被害人預
定返國告知
書，請參考
附件 6 

被
害
人
價
值
重
建
期(

入
所
後
至
出
所
期
間
約
六
個
月)
 

被
害
人
獨
立
自
主

期(

第
五
個
月
至
第

六
個
月)

 

被害人返鄉 

司法警察偵辦人

口販運案件適用

法條，請參考附

件 1 


